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

  市环未批复〔2026〕1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未央分局

关于陕西宠佳动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动物医院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陕西宠佳动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你单位上报的《陕西宠佳动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动物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国家建设项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经我局集体审议，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建设单位租赁西安市未央区北辰路绿地香树花城一期57 幢2单元1层20101号商铺，主要从事动物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手术（含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美容洗护，以及少量宠物用品和饲料零售等。项目不涉及宠物寄养，无员工宿舍、食堂。项目辐射设备不在本次评价范围之内。项目建设单位为陕西宠佳动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报告表》由鸿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并已通过专家技术评审。

二、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其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可控。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建设项目必须严格遵照《报告表》中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建议和我局批复要求，扎实落实，确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转，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场所设置、规划布局以及安全管理内容以农业、消防等部门及区安委会其他相关成员单位的要求为准，并严格执行。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防治污染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你单位必须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三、在项目建设营运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应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各类污染物规范处置。严格控制经营内容，病死动物应按照农业部门要求规范做好无害化处置。
（二）项目的辐射设备应依法另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按要求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

（三）建立岗位责任制和工作台帐制度，加强环保设施的管理维护，并按照监测计划定期开展环境监测，及时掌握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你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未央大队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工作。建设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当组织竣工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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